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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東門市場改建暨周邊街廓都市更新案」公聽會 

會議紀錄  

一、 時間:109年2月17日(星期一)下午3點30分 

二、 地點:南門中繼市場2樓美食廣場 

三、 主持人:彭副市長振聲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陳香吟 

四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:詳如各單位簽到表 

五、 主管機關及協辦機關報告：略，詳簡報資料 

六、 出席人員意見: 

(一) 吳議員志剛: 

1. 南門市場主體至今仍未拆除，如何在111年完成南門市場改建，並將

場地交給東門中繼使用。 

2. 倘112年中央不延借華光特(二)南門中繼市場用地，市府是否無其他

配套之中繼地點提供東門市場中繼使用，否則東門市場改建無法推動。 

(二) 吳議員沛憶: 

1. 東門改建簡報初步規畫，並無包含對街道路開闢的計畫，市場需求考

量也非必要開闢道路，所以是因市府為配合都市更新，而要開闢周邊

道路嗎?但本案市府是期待民間自主都更，依市府都發局在東門都更工

作站調查結果，目前整合民眾都更意願不到3成，在都更意願尚未整合

完成，2年之後就要開闢道路就要拆遷、搬遷，在時間上與必要性上是

不合理的，很認同市府召開此次公聽會，將市府目前規劃的版本進行

說明，並傾聽民眾及多方利益關係人的意見，後續再依民眾的意見作

政策調整，做最後的定版。   

2. 為東門市場改建案能如期順利進行，建議將東門改建案與周邊都市更

新案脫鉤，東門市場改建案照原規劃期程，不希望因市府其他政策造

成東門市場改建延宕，請市府確實將民眾的意見納入，作成完整紀錄

並公開上網，納入後續改建方案內容，調整作為參考。 

(三) 郭議員昭巖: 

1. 市場改建需符合2個大重點，一是未來市場規畫必須要符合攤商營業需

求，另一是尋得適合的中繼市場。考量東門與南門市場同時安置在華

光特二用地，對於2個市場都不是很好的發展，經政黨協商後附帶決議

南門與東門須先後分別安置於華光特二用地，南門於111年搬回原市場

後，東門中繼市場才遷入中繼營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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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簡報說明主體市場樓層目前規劃1及2樓市場3、4樓社福設施，5樓以上

社宅，所以請市場處針對1-2樓僅能安置62攤，倘若要再安置東門外市

場的攤販依現行法規目前是無法安置，倘有多餘空間開放標租，但標

租情況下仍有限，所以請市場處在相關的法規之下協助143位攤販後續

的營運。 

3. 里長提到旁邊矮房子部分，都發局回復因市場為市府用地，倘和市府

一起公辦都更需私地主同意，才能一併辦理整體都更。建議依目前期

程，南門是112年搬回主體營業，請市府回推訂定一個期程提供里長整

合周邊都更意願，倘時程不及，市場改建仍勢必要進行，私地主的意

願也要重視。 

(四) 東門外市場自治會會長及攤販: 

1. 感謝劉耀仁議員一直以來的協助。因攤販有人反對拆遷、希望進駐新

東門市場營業或留在原地維持現況營業。 

2. 市場改建不需要開闢道路，周邊攤販仍能維持現況營業是最好的，若

不行，希望市府後續能規劃 B1樓層供攤販進駐營業，3樓規劃成設施

及設備。 

3. 民國17年就有這市場，內外市場的客源是互通的，市府規劃建設理念

很好，我們外市場表達的不是批判，而是訴求；道路問題就像吳議員

講的可以慢慢來。希市場改建可以歸市場改建，道路清除可以歸道路

清除。 

4. 去年曾有144名會員中90-100名會員參與連署，質疑東門市場改建要

強迫144名攤販配合被消滅? 

5. 內市場環境好，應更具營業優勢，外市場有特色，採買人潮約70%-

80%皆是來外市場採買。若只為改善環境，讓內市場生意更好，是否

適得其反?攤販没有生存的空間，整個東門商圈亦會因此而没落，請

市府考量外市場攤販的生存權益。 

6. 東門內外市場自民國17年起相依相生，有其文化歷史背景及觀光價值，

能否規劃為東門市場特色商圈，讓內外市場雙邊都可改善及照顧到，

亦可讓整個區域更繁榮，市容街道環境乾淨、整潔，又可達到促進經

濟繁榮，及提升觀光價值。 

7. 市府是否還會召開下一次的公聽會? 

(五) 文祥里李淑珍里長:希於市場改建後，能提供周邊里民停車需求，藉由市

場改建開通周邊79巷及110巷的道路，改善消防安全問題、周遭環境，帶

動觀光繁榮商圈。希先啟動東門市場改建，進而加速整合推動周邊街廓

都市更新，待2-3年整合民眾及私地主意願後，再辦理街廓都市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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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東門市場潘會長:針對外市場攤販提出要求，希主體改建後能規劃大樓 B1

樓層安置攤販部分，這部分因與市場處前召開之多次攤商大會簡報內容

不符，需詢問市場全體攤商意見，仍希主體改建規畫方式能維持前市場

處召開之攤商大會簡報內容，係市場61+1個攤位規劃於1及2樓營業。 

七、 公聽會結論: 

(一) 議員及東門內外市場意見綜整如下: 

1. 希望改建案與開闢道路脫鉤，另周邊攤販於改建時維持現況營業。 

2. 東門外攤販訴求希安置於市場主體 B1樓層。 

3. 市場改建後續外市場攤販處理原則，將依法行政市府仍須保護合法攤

商權益進行規劃。 

(二) 會議結論:市府將依公聽會出席人員意見作政策的調整，提報市長室會議

確認改建政策方案後，再行推動東門市場改建。 

八、 散會:下午5點30分 

 

～（以下空白）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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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-大會照片 

 

彭副市長致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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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照片-1(議員致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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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說明依序:市場處-新工處-更新處-都更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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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有東門市場潘愛玉會長 

 

東門外臨時攤販集中場會長 

 


